
传言引纠纷

客观评析还是意图“引流”

某传媒公司是行业领先的深度

信息资讯平台， 该传媒公司听说某

饮品公司存在裁员的传闻， 于是就

向该饮品公司工作人员核实， 工作

人员明确回复“暂时没有”。 但该传

媒公司仍在数个社交平台公众号发

布文章，标题含有“独家”“传某饮品

公司裁员 20%”等表述，文章近半内

容描述该饮品公司裁员信息及经营

困境。后该文章被多家媒体转发，导

致上述不实信息广泛传播。

饮品公司认为传媒公司发布的

文章内容既包含大量不实信息，又

存在大量明示或者暗示的诋毁、贬

损内容， 且该文章在互联网上传播

甚广，严重损害了饮品公司的形象、

降低了公司的社会评价， 侵犯了公

司的名誉权，因此诉至法院，请求传

媒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传媒公司则认为其在得知传言

后已向公司相关人员求证， 进行了

详实的调查，尽到了合理的义务，且

标题明确写了“据传”，文章从头到

尾都没有进行肯定的描述。 而从文

章整体来看，仅是以“某饮品公司裁

员传言”作为例子，文章的主旨在于

描述该类企业的生存现状。 文章除

该饮品公司外还以其他企业作为论

据进行评述， 所以认为自己的评述

并未超出观点表达的合理范畴，不

存在侵权行为， 而且饮品公司也没

能举证证明其社会评价降低。 传

媒公司不同意饮品公司的诉请。

规范自媒体运营

“唯流量”抹黑企业需担责

合议庭经过评议，认为该案的

争议焦点是传媒公司发布的文章

是否侵害饮品公司的名誉权。 法官

认为， 网络媒体虽然在信息传播、

资源共享、社会监督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但对于部分媒体为吸

引“眼球”、 博取流量发布不实信

息，侵害企业名誉权的行为应及时

规制。 对该案的处理一方面要保护

受损企业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

也需正确引导自媒体规范运营，构

建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

该案中，传媒公司作为案涉微

信公众号的认证主体，应对其发布

内容的真实性尽到合理的调查、核

实义务。 而传媒公司在获得饮品公

司相关信息后，向饮品公司相关人

员核实，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暂时

没有”， 然而传媒公司没有进一步

核实信息的真实性，仍然以该饮品

公司“裁员 20%”为标题在各平台发

表文章，显然具有主观过错。

对公司人员流动、 经营状况、

企业架构的描述、 报道， 往往会

影响社会公众对于该公司生产能

力、 经营情况的评价。 从相关文

章内容来看， 传媒公司在全文的

论证过程中对饮品公司的经营情

况及人员流动进行大篇幅的分析，

除饮品公司外， 文章对其他企业

没有进行明确指代， 具有明显针

对性。 相关文章阅读量较高， 且

经多个账号在不同网络平台进行

转载、 评论， 客观上对饮品公司

的名誉造成了负面评价， 侵害了

饮品公司的名誉权。

最终， 法院判决传媒公司向

饮品公司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经

济损失。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客观

的信用评价是企业经营发展的重

要保障，依法保护企业名誉权是构

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 现

如今 ，网络媒体迅速发展 ，越来越

多的侵害名誉权行为通过网络实

施 ， 此类侵权方式具有传播速度

快 、影响范围广的特点 ，侵权行为

一旦发生往往会对企业的经营发

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网

络媒体报道企业新闻应依法依规，

确保客观真实，对拟报道的内容负

有认真调查核实的义务。 如果网络

媒体运营者针对企业发布严重失

实的负面评论，将损害企业长期努

力形成的企业形象和市场评价 ，

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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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王晓丹

作为知名财经博主， 本

该借由自己的影响力发布客

观、 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章，

然而寇某却借“发稿” 之名

行“敲诈” 之事， 不仅扰乱

网络环境， 损害企业权益，

更对营商环境造成不良影

响。

今年 1 月，经上海市普

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寇某因

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相应刑罚。

张冠李戴， 借机敲诈

寇某是两个微信公众号的创始

人兼管理员， 这两个公众号在金融

财经行业内颇具影响力， 主要发表

经济、 金融相关文章， 并通过与金

融公司合作来赚取稿费、 广告费等

收入。 然而， 常规的盈利模式无法

满足他日益膨胀的野心， 寇某逐渐

走上通过炮制假新闻、 有偿删帖来

牟取暴利的歧途。

2022 年 1 月， 寇某通过微信

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 文章故意

将发生在某外地公司的砍人事件，

张冠李戴到某上海公司， 并在事件

尚未清晰的情况下， 暗示该公司逼

迫借款人还款才导致对方持刀伤

人。 该篇文章迅速引发舆情， 短短

数小时被各大平台及媒体疯狂转

载。

相关公司无法坐视商誉被损，

于是迅速联系寇某要求删除不实文

章。 寇某趁机胁迫该公司签订所谓

的“合作协议”， 并以“信息服务

费” 的名义索取 20 万元。 为避免

舆情进一步扩散， 尽快消除负面影

响， 该公司不得不支付这笔“公关

费”。 得逞后的寇某也随即删除了

负面稿件。

“文章导致公司名誉受损， 股

价因此下跌。 起初， 我们考虑向微

信官方投诉， 但官方处理时间较

长， 文章一刻不删， 公司受影响越

大， 无奈只好花钱消灾。” 公司负

责人说道。

“续约” 不成， 故技重施

一年后， 寇某又找到该公司洽

谈续约事宜， 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于是， 他故技重施。

2023 年 6 月， 寇某通过微信

公众号再次发布文章， 在不清楚该

公司高管实际分红的情况下， 强行

加入主观臆断内容， 点名指责高管

分红“赚得盆满钵满”， 煽动大众

对该公司高管的仇视情绪。 这一

次， 寇某以删帖为由， 胁迫该公司

分公司支付 30 万元的“信息服务

费”。

2023 年 8 月， 寇某管理的微

信公众号因以处置负面信息为由向

企业索要财物， 严重破坏营商网络

环境， 被相关部门依法关闭。 寇某

察觉事情不妙， 主动向该公司退回

30 万元服务费， 但他的行为已然

触犯法律。 该公司在搜集诸多文章

截图、 媒体转载等证据材料后报

案， 寇某被依法抓捕归案。

经查， 2022 年至案发， 除了上

述公司外， 寇某也以相同手法敲诈勒

索另一家金融公司， 以在信息网络上

发布、 删除涉及被害企业负面信息等

方式， 威胁、 要挟企业以信息服务费

等名义支付钱款， 敲诈勒索数额累计

达到 70 万元。

经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近

日， 法院判决被告人寇某因犯敲诈勒

索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3 个月，

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并处罚金 10 万

元。 据了解， 寇某不服一审判决， 提

起了上诉。

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

有目的， 是敲诈勒索罪还是强迫交易

罪？ 检察官分析， 若行为人基于交易

关系获取经营利益， 不具非法占有目

的， 构成强迫交易罪； 若行为人具有

非法占有目的， 并通过威胁、 胁迫手

段利用被害对象的恐惧心理牟取利

益， 则构成敲诈勒索罪。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公众平台制

造、 传播涉企谣言， 对企业实施敲诈

勒索、 损害商业信誉等犯罪， 以网暴

企业牟取非法利益， 严重侵害企业合

法权益。 涉企网络谣言传播快、 受众

广， 再借助舆情推手、 “网络水军”

推波助澜， 负面影响呈几何倍增， 企

业维权成本高， 谣言澄清难， 负面消

息极易导致网民误解， 严重侵害企业

合法权益。

上海发布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中指出要营造清朗的舆论环境， 对编

造传播虚假不实信息、 以处置负面信

息为由要挟企业等问题开展专项整

治， 集中打击并惩治涉企造谣传谣违

法犯罪行为， 支持企业安心谋发展。

普陀区检察院推出护航法治化营商环

境十项举措， 通过高质效检察履职依

法严惩涉企网络造谣敲诈， 保护企业

合法权益 ， 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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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罗曼

企业名誉是社会对其商业信誉、经营能力等多方面因素

的综合评价。 良好的企业名誉，是企业长期诚信经营、规范运

作的成果，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生存发展壮大的

社会信用基础。 实践中，一些网络媒体却为吸引“眼球”、博取

流量， 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关于企业的不实信息， 从而引发争

议。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过一起因网络媒体平台

“唯流量”报道不实信息所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

说法>>>

说法>>>


